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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　　對於猶太教來說，決定一些事是信仰的任務，使信仰能更準確。拉比西門問他的弟子，如何確認黑夜已過，白日來臨？
　　一位學生問：「是否當我在遠處見到牲畜並能分辨是狗或是羊的時候？」
　拉比說：「不是！」
　　另一位學生問：「是否當我們在遠處看樹能認出是無花果樹抑或桃樹？」
　　拉比說：「不是！」
　　第三位學生問：「那答案是甚麼？」這位充滿智慧的拉比說：「是當你能在任何女人或男人的面上看到她或他是你的姊妹或兄弟，因為如你未能看見，不論甚麼時間，都是黑夜。」
　　這個解釋就不是我們所看到的陽光或燈光所能及的，而是人心靈的亮光。
　　在今天這個普天同慶的日子裡，讓我們以「道成肉身，真光普照」作為聖誕的主題。耶穌的降生就是要照耀每一個人的心靈和世界每一個角落。耶穌在約翰福音八章12節宣告說：「我是世界的光。跟從我的，就不在黑暗裡走，必要得著生命的光。」
　　約翰福音好像創世記開始時那樣，以世界開始時的情況表達上帝如何愛世界，上帝聖言成為有血有肉的人，所謂道成肉身。

一、道成肉身世上真光
　　世界的真光和真生命到這世界來，但這世界並沒有接受祂。大家可能未必有養珊瑚魚的經驗，不過偶然在一些大酒店或餐廳都可能見過這些美麗的水族箱。但飼養這些熱帶的鹹水魚是十分困難的，一不小心，可以使整群魚死掉；飼養的人要每天三次餵飼，常換過濾紙或格，控制著水的溫度和鹹度；但你想那些魚會感激你嗎？每當你手的黑影投在水面上，小魚便潛入深處找躲藏的地方。對於飼養的人牠們看為威脅，這豈不如我們對上帝一樣嗎？如果要換水，你可能要把魚撈起，就在這時候，他們會拼命的躍動，躍離你的網，但誰不知那就是死亡。我們豈不也是一樣？上帝要救我們出死入生，但我們卻要離生入死。
　　感謝上帝，我們都如第12節所說：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賜他們權柄作上帝的兒女。」今天我們每一位參與敬拜祂降生的人，期盼我們都是信祂名的人，我們被稱為上帝的兒女。
　　然而，參加教會並不保證一個人是屬上帝的，惟有那人接受主耶穌成為他生命的主宰。但教會還是不少人是血氣的、屬情慾的和人意的。
　　所謂「血氣」表示有些人看人人都作的事，就去作，而不考慮究竟主耶穌喜歡我這樣作嗎？有時在人眼中看為常理，在上帝真理下，卻是屬血氣的事。
　　所謂「情慾」所指是那些按著我們心中的慾望而作，很多時是一時的衝動。
　　所謂「人意」就是以自己的意思為準則，我想怎樣就怎樣做。
　　今天我們有弟兄姊妹接受洗禮，他們願意不再是屬血氣、情慾或人意的了，由今天開始，因為耶穌就在你們中間，更新改變了你們這些本質；你們每作一個決定或做一件事，都要想想，主耶穌喜歡我這樣作嗎？對於我們這些信了很久的信徒而言，我們屬血氣的生命會被我們學會了屬靈的詞彙充塞著，以為我們是屬靈的，因此不要相信我們自己已知道多少，要看我們已行了多少。在人面前你是驕傲跋扈的嗎？你一定不能作準，所以要你的弟兄告訴你；當你看不起你弟兄姊妹對你的忠告時，這就很清楚你是屬血氣的。
　　約翰福音一章5節：「光照在黑暗裡，黑暗卻沒有勝過光。」在我們這個社會裡有很多不能見光的事，在黑暗裡行的事。在我們中國內地，那些事就更多。我們的電視台也知道在鏡頭裡的不能曝光，因為他們將會被控告。於是我們看見的影像都是「打格」的，有黑社會人物，有妓女，有濫藥的學生。但有了互聯網，這些不能見光的事，時有曝光。罪惡的事使人不能曝光，罪惡的事使人常在黑暗裡行走。
　　「罪」是古今中外最大的問題，今天教會的不復興，信徒普遍軟弱，沒有生活的見證。教會不復興、軟弱，信徒生活失敗其根本的問題一樣是「罪」的問題。
　　最近收到一封信，是一封向信義會道歉的信。三十多年前的事了，但這位信中人還是要向教會致歉。話說：當事人是教會總辦的同事，有一次，財務會議討論總辦職員減薪，對象就是文職同事們，當事人知道後心中感到極不公平，因為沒有事先諮詢，也沒有事後的解釋理由，為何對象就只有文職同事？在氣憤之餘，當事人為會議記錄打字時便擅自修改他們的會議記錄，將減薪對象變成為所有同事，並且寄發有關人士。這事監督知道了，執行幹事要她公開道歉，她寫了道歉信，但並無誠意道歉，後來辭職了。我相信在她過去三十多年，這事並沒有離開她，反而成為良心被指控的因由，以至她得不到亮光。
　　罪人就在黑暗中，同樣也受良心的指控，使你沒有力量，抬起頭來做人。今天滿有榮光的耶穌呼召我們，來跟從祂，就不在黑暗裡走。

三，得著生命的光
　　不錯，不僅是不在黑暗裡走，而且還得著生命的光。為何那位教會的幹事要寫這三十多年前所犯下的錯？是因為她經歷了耶穌基督光照，她希望更深的愛主愛人，希望參與宣教的事工，然而，如果她不處理好她的生命，她是沒有力量事奉上帝的。但耶穌光照她，她見到阻礙她與上帝與人和好的罪，於是她公開地承認自己的過犯，甚至有人說：「你不說出來沒有人會知道。」問題不是有沒有人知道，而是上帝知道，知道我們不認罪，我們便生活在黑暗當中，在黑暗裡行走。當我接見她，接受她的道歉（雖然不是我當監督時），她還分享了另一個生命光芒的見證。她離開工作崗位，那位財務部長便問她有何打算，她其實已準備到外國升學，財務部長問那麼你有足夠的學費和生活費嗎？原來她只有一年的費用，這位部長最後供應她四年的學費和生活費，使她完成大學，返港工作。這位部長以愛對待這不按決議的同事，他是帶有生命之光的基督徒，照耀他人的黑暗。這光是要求很多的信心、愛心和盼望，信心是你相信上帝是那位改變人心的上帝，愛心是你相信上帝要藉著你去改變，在改變人以先，祂先改變你。盼望是因為你要用信心等候上帝藉你作工的效果。但一件事是十分真實的，得著生命的光不是為你自己，是為你的鄰舍。

結語
　　司布真曾說：「無論你為你的信仰講得天花亂墜，我也不會理會，除非你的信仰能夠外顯給人見到。燈不會說話，但它會照亮人。燈塔無鼓聲或鑼聲；然而遠遠的航行著的船員都能見到它那友善的光芒，因此讓你的行動表達你的信仰。」

